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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DOYIN� PUMP� INDUSTRY� CO.,� LTD.

(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大石一级公路南侧)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发行人声明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保荐人承诺因其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

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股票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释义

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一、 基本术语

简称 特定含义

发行人、股份公司、公司、本公司、东

音泵业

指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东音有限 指 浙江东音泵业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前身

股东大会 指 发行人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发行人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发行人监事会

丹麦格兰富 指

Ｔｈｅ Ｇｒｕｎｄｆｏｓ Ｇｒｏｕｐ

，

１９４５

年成立于丹麦，是全球泵业领导者之一，其三大主导产品包括

ＵＰ

系列循环泵、

ＳＰ

系

列井用潜水电泵、

ＣＲ

系列立式多级离心泵。

美国富兰克林 指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ｏ．

，

Ｉｎｃ．

，

１９４４

年成立于美国，系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上市企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生

产井用潜水电机的跨国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包括井用潜水电机、潜油泵、汽油泵及特种专用电机等。

意大利

ＳＡＥＲ

公司 指

Ｓａｅｒ Ｅｌｅｔｔｒｏｐｏｍｐｅ Ｓ．ｐ．ａ．

，

１９５１

年成立于意大利，其产品目录提供了超过

５００

种电动泵和电机，包括

１５０

到

４００

马力的离心泵、潜水泵和电机。

意大利罗瓦拉公司 指

Ｌｏｗａｒａ Ｓ．ｒ．ｌ． Ｕｎｉ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ｅ

，隶属于美国

ＩＴＴ

工业集团，

１９６８

年成立于意大利，专业从事流体科学应用领域中水

泵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有单级泵、多级泵、污水泵、井用泵、变频调速控制和变频调速水泵、增压

泵组等。

意大利倍德龙公司 指

Ｐｅｄｒｏｌｌｏ Ｓ．ｐ．ａ．

，

１９７４

年成立于意大利，生产的主要产品包括涡流泵、离心泵、自吸泵、污水泵、潜水泵、深井泵

等。

大溪水泵厂 指 温岭县大溪飞达五金风机厂、温岭县大溪水泵厂、温岭市大溪水泵厂

大任投资 指 温岭市大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东音 指 上海东音泵业有限公司

东音配件公司 指 温岭市东音水泵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中信保 指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

最近三年、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和

２０１５

年度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水利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泰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 指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会计

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律师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票、

Ａ

股 指 面值为

１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次发行 指 本公司本次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

新农保 指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新农合 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点价协议 指

是指公司按照月度确认生产所需要的电解铜需要量后，与现货供应商参照协议签定时点上海期货交易所不

同月份交割的铜期货合约的盘面实时价格签订未来按月购买约定价格、数量铜的远期供货协议。

二、专业术语

简称 特定含义

陆上泵 指

电机和泵体置于岸上进行工作的水泵，主要包括自吸泵、旋涡泵、单级离心泵等，为区别于潜水泵，本公司将这些产品

统称为陆上泵。

扬程 指 单位重量液体通过泵所获得的有效能量。

吸程 指 从水面到泵运转做功的距离。

ＳＯＮＣＡＰ

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的缩写， 即尼日利亚国家标准局制定的商品合格评定程

序，进口商品或管制产品要进入尼日利亚市场都必须通过该项认证。

ＣＥ

指 法文

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ｅ Ｅｕｒｉｐｅｎｅ

的缩写，

ＣＥ

标志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产品安全认证标志。

ＲｏＨＳ

指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的缩写，即《关于限制在电子电器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成分的指令》，由欧盟立法制

定的一项强制性标准，主要用于规范电子电气产品的材料及工艺标准，使之更加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ＧＳ

指

Ｇｅｐｒüｅｆｔｅ 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

的缩写，为欧洲市场认可的德国安全认证标志

ＵＬ

指

Ｕｎｄｅｒｗｒｉｔｅｒ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ｃ．

的缩写，即保险商实验所，为美国产品安全认证的权威机构，

ＵＬ

认证为美国和加拿大市场

公认的产品安全认证标准。

ＰＣ

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的缩写，是尼日利亚国家标准局要求的产品认证。

ＣＯＣ

指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的缩写，是坦桑尼亚、肯尼亚国家标准局对进口的每一单货物装船前要求取得的符合性检验证

书。

ＶＯＣ

指

Ｖ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的缩写，是伊朗标准和工业研究院对进口的每一单货物装船前要求取得的符合性检验证书。

ＣＡＤ

指 计算机辅助设计。

ＣＦＤ

指 计算流体动力学。

漆包线 指 由导体和绝缘层两部分组成的一种绕线组，系裸线经退火软化后，再经过多次涂漆、烘焙而成。

铸铁件 指 生铁通过加热成液体，浇铸到模具芯盒制作型腔内形成的铸件。

硅钢片 指 电机的定子、转子冲片所用的一种电工材料。

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任何表格中若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下列风险及其他重要事项，并认真阅读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风险因素”的全部内容。

一、发行人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方秀宝及其配偶李雪琴承诺： 除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将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部分股份公开发售之外，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该部分

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方秀宝承诺：如果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六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则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限售期限在三十六个月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在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向证券交

易所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如果在前述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

个月内进行减持的，减持股票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公开发行价。上述承诺不因本人的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失效。

公司股东方东晖、方洁音、大任投资、李永金及通过大任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方守理、朱妙娟、李祥并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李雪琴、方东晖、方洁音承诺：如果在前述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进行减持的，减持股票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公开发行价。

公司股东邵雨田、江小伟、叶春秀、朱富林、钟薇薇及通过大任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方小桃、陈丽、陈爱丽、黄天贵、叶帮米、洪海燕、米勇、张财岳、江

敏敏、赵彩花、郑崇海、柯建军、李会青、胡建敏、陈云素、金君辉、吴刚、邱德林、徐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

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朱富林、方小桃、方东晖、叶帮米、陈丽、陈爱丽、黄天贵承诺：如果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则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限售期限在十二个月（方东晖为

三十六个月）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在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向证券交易所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占本人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如果在前述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进行减持的，减持股票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公开发行价。上述承诺不因本人的

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失效。

二、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的预案

（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条件

公司股票自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一旦出现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情形时，启动稳定股

价措施。

（二）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１

、控股股东增持

（

１

）公司控股股东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３

号

－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等法律法规的条件和要求

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

２

）控股股东承诺

①

单次增持总金额不应少于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②

单次及

／

或连续十二个月增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１％

；如上述第

①

项与本项冲突的，按照本项执行；

③

若应由公司履行股票回购方案而公司未能履行，公司控股股东将和公司其他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应由公司回购的全部股票。

（

３

）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方案公告后，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

１０

个交易日超过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控股股东可以终止增持股

份。

２

、公司回购

（

１

）公司应在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及《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股份。

（

２

）公司股东大会对回购股份做出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就该等回购事宜在股东大会中投赞成

票。

（

３

）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进行股份回购的，除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要求之外，还应符合下列各项：

①

公司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累计不超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所募集资金的总额；

②

公司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不得低于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③

公司单次回购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１％

且连续

１２

个月内回购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３％

；如上述第

②

项与本项冲突的，按照本项执行。

（

４

）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预案后，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

１０

个交易日超过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公司董事会应作出决议终止回

购股份事宜。

（

５

）在公司符合本预案规定的回购股份的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经综合考虑公司经营发展实际情况、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公司股价的二级市场

表现情况、公司现金流量状况、社会资金成本和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认为公司不宜或暂无须回购股票的，经董事会决议通过并经半数以上独立董事同意后，

应将不实施回购股票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３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

１

）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条件和要求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

２

）有增持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连续十二个月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货币资金不少于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年度薪酬总和的

３０％

。

若应由公司履行股票回购方案而公司未能履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和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应由公司回购的全部股票。

（

３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方案公告后，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

１０

个交易日超过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可以终止增持股份。

（

４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三年内新聘任的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本预案并签署相关承诺。

（三）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程序

１

、控股股东增持

（

１

）控股股东应在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

１０

个交易日内，就其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计划（应包括拟增持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书面通知公

司并由公司进行公告。

（

２

）控股股东应在增持公告作出之日起

５

个交易日内开始启动增持，并应在履行完毕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后

３０

日内实施完毕。

２

、公司回购

（

１

）在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方案实施完成之日起，若公司股票连续

３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公司董事会

应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做出实施回购股份或不实施回购股份的决议。

（

２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做出决议后的

２

个交易日内公告董事会决议、回购股份预案（应包括拟回购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或不回购股份

的理由，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

３

）经股东大会决议决定实施回购的，公司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做出之日起

５

个交易日内开始启动回购，并应在履行完毕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后

３０

日内

实施完毕。

（

４

）公司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后，应在

２

个交易日内公告公司股份变动报告，并依法注销所回购的股份，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３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

１

）在公司回购股票方案实施完成之日起，若公司股票连续

３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有增持义务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在

５

个交易日内就其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计划（应包括拟增持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书面通知公司并由公司进行公告。

（

２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增持公告作出之日起

５

个交易日内开始启动增持，并应在履行完毕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后

３０

日内实施完毕。

４

、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方案实施完毕之日起

３

个月后，如果出现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情形，则应依照本预案的规定，再次开展控股股东增持、公司回购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工作。

（四）约束措施

１

、控股股东负有增持股票义务，但未按本预案的规定提出增持计划和

／

或未实际实施增持计划的，公司有权责令控股股东在限期内履行增持股票义务，控

股股东仍不履行的，每违反一次，应向公司支付现金补偿：

现金补偿金额

＝

控股股东最低增持金额（即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

其实际用于增持股票的金额（如有）

控股股东拒不支付现金补偿的，公司有权扣减其应向控股股东支付的分红，同时控股股东不得转让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２

、公司负有回购股票义务，但未按本预案的规定提出回购计划和

／

或未实际实施回购计划的，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及高级管理人员需增持

应由公司回购的全部股票。

３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负有增持股票义务，但未按本预案的规定提出增持计划和

／

或未实际实施增持计划的，公司有权责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限

期内履行增持股票义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仍不履行，应向公司支付现金补偿：

现金补偿金额

＝

每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低增持金额（即其上年度薪酬总和的

３０％

）

-

其实际用于增持股票的金额（如有）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拒不支付现金补偿的，公司有权扣减其应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支付的报酬或应得的现金分红，且同时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转

让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拒不履行本预案规定的股票增持义务情节严重的，控股股东或董事会、监事会、半数以上的独立董事有权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更换

相关董事，公司董事会有权解聘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三、关于申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１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承诺：如公司招股意向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

的，公司将依法以二级市场价格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且公司控股股东将以二级市场价格依法购回本次公开发行时公开发售的股份。

２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公司招股意向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的范围认定、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免责事由按照《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

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

２００３

］

２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如相关法律法规相应修订，则按彼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执行。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赔偿方式和赔偿金额，并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

护。

３

、保荐人承诺：因本保荐人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

失。

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的范围认定、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免责事由按照《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

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

２００３

］

２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如相关法律法规相应修订，则按彼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执行。

本保荐人将严格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赔偿方式和赔偿金额，并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发行人律师承诺：因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的范围认定、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免责事由按照《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

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

２００３

］

２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如相关法律法规相应修订，则按彼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执行。

本所将严格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赔偿方式和赔偿金额，并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承诺：因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四、持股

５％

以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

（一）发行人控股股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方秀宝承诺：

１

、锁定期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向证券交易所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２

、在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本人减持股份数量的上限为：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通过大任投资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上年末持有的非限售股份数量的百分之二十五。

３

、本人如果在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进行减持的，减持股票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公开发行价。

４

、每次减持时，本人将通知公司将本次减持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区间等内容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二）公司股东李雪琴、方洁音、方东晖承诺：

１

、本人如果在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进行减持的，减持股票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公开发行价，本人减持股份数量的上限为：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减

持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

２

、每次减持时，本人将通知公司将本次减持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区间等内容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五、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其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履行相关承诺的约束措施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出具了关于申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和稳定股价措施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方秀宝出具了关于申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的承

诺、关于所持股票锁定期的承诺、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关于稳定股价措施的承诺、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不占用

公司资金的承诺、关于公司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事项的承诺；其他持股

５％

以上股东李雪琴、方洁音、方东晖出具了关于所持股票锁定期的承诺、关于持股意

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关于申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关于所持股票锁定期的承诺、关于锁

定期满后减持数量及减持价格的承诺、关于稳定股价措施的承诺。如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上述责任主体违反本次公开发行时已作出的公开承诺的，则采取或接

受以下约束措施：

１

、发行人

（

１

）及时、充分披露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

２

）自愿接受社会和监管部门的监督，及时改正并继续履行有关公开承诺；

（

３

）因违反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对投资者进行赔偿。

２

、发行人控股股东、其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１

）通过公司及时、充分披露其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

２

）自愿接受社会和监管部门的监督，及时改正并继续履行有关公开承诺；

（

３

）因违反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对公司或投资者进行赔偿；

（

４

）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公司所有，公司有权暂扣向其本人支付的报酬和本人应得的现金分红，同时其不得转让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直至其将违规收益足额交付公司为止；

（

５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承诺情节严重的，控股股东或董事会、监事会、半数以上的独立董事有权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更换相关董事、监事，公

司董事会有权解聘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

６

）上述承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失效。

六、利润分配事项安排

（一）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形成的滚存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二）本次发行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１

、利润分配形式及时间间隔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分配的利润不得超过累

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具备现金分红条件时，公司优先采取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规模、

现金流状况、发展阶段及资金需求等情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２

、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

（

１

）公司该年度或半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值，且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

２

）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

（

３

）公司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３

、现金分红的比例

在符合现金分红的条件且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无重大资金支出发生的情况下，公司每个年度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的

２０％

，或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累计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０％

。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本章程规定的

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

１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

２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

３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重大资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

，且超过五千万元。

４

、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本规模与公司规模不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

根据公司的累计可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情况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三）公司未来股东回报规划

同时，公司制定了《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股东回报规划》，提出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股东回报规划为：预计上市后未来三年内公司募投项目将处

于建设和投产期，需要较大的建设资金投入和流动资金支持进行产能扩张及市场推广，公司在该时期的发展离不开股东的大力支持。为此在公司上市后三年

内，公司计划在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并根据需要提取任意公积金以后，以现金方式向股东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上市后三年内累计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０％

。

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接受所有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对公司分红的建议和监督。

关于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未来股东回报规划的具体内容，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第十四节 股利分配政策”的相关内容。

七、关于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提示

公司预计募集资金到位当年每股收益将可能低于上年度，导致即期回报被摊薄，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已制定了填补回报的具体措施（具体参见招股意

向书“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八、募集资金到位后摊薄每股收益情况”），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亦作出了

承诺，但公司制定填补回报的措施不等于对公司未来的利润做出保证。

八、主要风险因素特别提示

（一）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各类水泵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漆包线、硅钢片、不锈钢管、铸铁件、铜件、电缆线、塑料件等，其中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及

２０１５

年度上述主要原材料

占公司主要产品生产成本的比重分别为

６１．２１％

、

５９．４６％

和

５７．６２％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的平均采购价格如下：

材料名称 单位

平均采购价格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漆包线 元

／

千克

３７．４８ ４４．８０ ４６．７４

硅钢片 元

／

千克

３．４４ ４．８０ ４．９２

不锈钢管 元

／

千克

１０．７６ １２．７９ １４．９７

铸铁件 元

／

千克

６．７７ ７．３７ ７．６８

铜件 元

／

千克

３７．２２ ４２．１７ ４６．９６

电缆线 元

／

米

１．９６ ２．３１ ２．３９

塑料件 元

／

千克

２３．６３ ２５．０３ ２７．０７

由于原材料成本占公司产品成本的比重较大，主要原材料市场供求变化或采购价格异常波动，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公司存在主要原

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二）市场竞争风险

公司的核心产品为井用潜水泵，产品以外销为主。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９０．１９％

、

９１．６４％

和

８７．５６％

，公司外销产品主要销往非

洲、亚洲、欧洲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由于世界泵行业集中度较高，丹麦格兰富、美国富兰克林等世界泵业知名企业占据了国际市场主要份额。近年来，随着国际

制造能力的转移和行业技术积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国际井用潜水泵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并以性价比优势获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公司在产销

规模、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等综合实力方面与国外先进企业仍存在一定差距。同时，井用潜水泵产品良好的市场前景和投资收益预期可能会吸引更多潜在竞

争对手进入该行业，使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因此公司面临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三）外销收入占比较大的风险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及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的外销收入分别为

４２

，

７６６．３５

万元、

４９

，

２４２．７４

万元和

５１

，

１５３．６４

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９０．１９％

、

９１．６４％

和

８７．５６％

。公司外销收入占比较大，存在如下风险：

１

、汇率波动风险

公司外销收入主要结算货币为美元。报告期内，公司外汇产生的汇兑净损失分别为

５３０．５２

万元、

－６０．５３

万元和

－１

，

１９８．５６

万元。若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公

司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性价比优势将受到一定程度削弱，进而影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最终影响公司产品的出口销售和盈利水平。为规避汇率波

动风险，公司办理了跨境远期结汇业务，以降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未到期的跨境远期结汇合约金额为

１

，

５００

万美元。

但若未来人民币贬值且幅度较大，公司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将会增强，但亦会因上述跨境远期结汇业务产生一定的损失。因此，公司存在汇率波动风

险。

２

、产品进口国政治及政策风险

公司主要客户所在国家有尼日利亚、俄罗斯、阿联酋、乌克兰、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其中部分国家存在政治、经济动荡或一定程度的外汇管制，

若这些进口国政治或经济动荡进一步加剧，或外汇管理等金融政策进一步发生不利变化，亦或与公司产品相关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发生不利变化，将影响公

司产品的出口，从而给公司经营业绩带来较大影响。

３

、劳动力成本上升风险

近年来，我国由于劳动力短缺导致用工成本持续上升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尤其在制造业发达地区如浙江等省份较为明显。报告期内，公司直

接人工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重分别为

６．７５％

、

７．９３％

和

９．０４％

，呈上升趋势。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增加公司产品成本进而降低国外市场的竞争力，对公司盈利能力

造成一定影响。

九、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经营状况

审计截止日后，公司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保持稳定，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与产品销售价格无重大不利变化，公司水泵产品市场需求旺盛，产品销量仍保持了

较好的增长态势，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等方面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良好。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２

，

５００

万股，公司股东本次不公开发售股份。

发行价格 人民币【】元

发行市盈率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５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４．５３

元

／

股（按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按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市净率 【】（按询价后确定的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确定）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及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并持有一定数量非限售股份的网上投资者 （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及股东

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方秀宝及其配偶李雪琴承诺：除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将本人

直接及间接持有的部分股份公开发售之外，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方秀宝承诺：如果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则本人直

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限售期限在三十六个月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在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向证券交易所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直接

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如果在前述锁定期满后的二

十四个月内进行减持的，减持股票的价格 不得低于本次公开发行价。上述承诺不因本人的职务变更、离

职等原因而失效。

公司股东方东晖、方洁音、大任投资、李永金及通过大任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方守理、朱妙娟、李

祥并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及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李雪琴、方东晖、方洁音承诺：如果在前述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进行减持的，减持股

票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公开发行价。

公司股东邵雨田、江小伟、叶春秀、朱富林、钟薇薇及通过大任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方小桃、陈

丽、陈爱丽、黄天贵、叶帮米、洪海燕、米勇、张财岳、江敏敏、赵彩花、郑崇海、柯建军、李会青、胡建敏、陈云

素、金君辉、吴刚、邱德林、徐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

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朱富林、方小桃、方东晖、叶帮米、陈丽、陈爱丽、黄天贵承诺：如果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六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则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限售期限在十二个月（方东晖为

三十六个月）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在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

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在向证券交易所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占本人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如果在前述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进行减持的，减持股票的价

格不得低于本次公开发行价。上述承诺不因本人的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失效。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

发行费用概算

承销及保荐费用：承销费用为募集资金总额的

５．５％

，保荐费用为

２００

万元，且承销及保荐费用合计不低于

２

，

２００

万元

．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７２５

万元

律师费用：

８５０

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

２７

万元

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３９４．５９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公司名称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ＤＯＹＩＮ ＰＵＭ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７

，

５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方秀宝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１１

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公司住所 温岭市大溪镇大石一级公路南侧

邮政编码

３１７５２５

电话

０５７６－８１６０９９９８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６－８６３３２３５８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ｏｙｉｎ．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ｆｘｔ＠ｄｏｙｉｎ．ｃｏｍ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公司系由东音有限整体变更设立。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经公司首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东音有限的原有股东作为发起人，以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账面净资产

１５１

，

８６９

，

２９６．７２

元折合股本

７

，

５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净资产超过股本部分

７６

，

８６９

，

２９６．７２

元计入资本公积，东音有限整体变更

为股份公司。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时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２

）

１５３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东音泵业在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领取“

３３１０８１１０００１１７６７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７

，

５００

万元。

（二）发起人

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时共有

１１

位发起人，其持股情况如下：

编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有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方秀宝

３

，

７５３．７４ ５０．０５

２

李雪琴

１

，

０１６．９２ １３．５６

３

方东晖

８１９．００ １０．９２

４

方洁音

８１９．００ １０．９２

５

温岭市大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７．１２ ４．０９

６

邵雨田

２２５．０１ ３．００

７

江小伟

２２５．０１ ３．００

８

叶春秀

２２５．０１ ３．００

９

朱富林

３９．５８ ０．５３

１０

钟薇薇

３９．５８ ０．５３

１１

李永金

３０．０３ ０．４０

－

合计

７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温岭市大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方秀宝持有

５２．０８１８％

股权的公司。

三、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公司控股股东方秀宝及其配偶李雪琴承诺：除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将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部分股份公开发售之外，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

份。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方秀宝承诺：如果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六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则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限售期限在三十六个月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在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向证券交

易所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如果在前述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

个月内进行减持的，减持股票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公开发行价。上述承诺不因本人的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失效。

公司股东方东晖、方洁音、大任投资、李永金及通过大任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方守理、朱妙娟、李祥并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李雪琴、方东晖、方洁音承诺：如果在前述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进行减持的，减持股票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公开发行价。

公司股东邵雨田、江小伟、叶春秀、朱富林、钟薇薇及通过大任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方小桃、陈丽、陈爱丽、黄天贵、叶帮米、洪海燕、米勇、张财岳、江敏

敏、赵彩花、郑崇海、柯建军、李会青、胡建敏、陈云素、金君辉、吴刚、邱德林、徐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

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朱富林、方小桃、方东晖、叶帮米、陈丽、陈爱丽、黄天贵承诺：如果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则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限售期限在十二个月（方东晖为三

十六个月）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在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向证券交易所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如果在前述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进行减持的，减持股票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公开发行价。上述承诺不因本人的职务变

更、离职等原因而失效。

（二）发起人、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

１

、发起人股东

编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方秀宝

３

，

７５３．７４ ５０．０５

２

李雪琴

１

，

０１６．９２ １３．５６

３

方东晖

８１９．００ １０．９２

４

方洁音

８１９．００ １０．９２

５

温岭市大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７．１２ ４．０９

６

邵雨田

２２５．０１ ３．００

７

江小伟

２２５．０１ ３．００

８

叶春秀

２２５．０１ ３．００

９

朱富林

３９．５８ ０．５３

１０

钟薇薇

３９．５８ ０．５３

１１

李永金

３０．０３ ０．４０

－

合计

７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前十名股东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方秀宝

３

，

７５３．７４ ５０．０５

２

李雪琴

１

，

０１６．９２ １３．５６

３

方东晖

８１９．００ １０．９２

４

方洁音

８１９．００ １０．９２

５

温岭市大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７．１２ ４．０９

６

邵雨田

２２５．０１ ３．００

７

江小伟

２２５．０１ ３．００

８

叶春秀

２２５．０１ ３．００

９

朱富林

３９．５８ ０．５３

１０

钟薇薇

３９．５８ ０．５３

－

合计

７

，

４６９．９７ ９９．６０

３

、前十名自然人股东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方秀宝

３

，

７５３．７４ ５０．０５

２

李雪琴

１

，

０１６．９２ １３．５６

３

方东晖

８１９．００ １０．９２

４

方洁音

８１９．００ １０．９２

５

邵雨田

２２５．０１ ３．００

６

江小伟

２２５．０１ ３．００

７

叶春秀

２２５．０１ ３．００

８

朱富林

３９．５８ ０．５３

９

钟薇薇

３９．５８ ０．５３

１０

李永金

３０．０３ ０．４０

－

合计

７

，

１９２．８８ ９５．９１

４

、公司股本中不存在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和外资股股份。

（三）发行人的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公司股东中，李雪琴为方秀宝之配偶，方东晖为方秀宝和李雪琴之子，方洁音为方秀宝和李雪琴之女，大任投资为方秀宝控制的企业，李永金为方秀宝之

外甥，故方秀宝、李雪琴、方东晖、方洁音、大任投资、李永金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形外，公司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的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专业从事井用潜水泵、小型潜水泵及陆上泵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如下，

（二）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公司产品以自营出口为主，主要通过境外展览（如迪拜

ＢＩＧ５

展会）、广交会、

Ｂ２Ｂ

网站、商务部和行业协会牵头组织展会等方式进行产品展示、品牌推广和

发展客户，目前公司已与非洲、亚洲、欧洲等地区的一百多家经销商和品牌制造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三）所需主要原材料

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主要为漆包线、硅钢片、不锈钢管、铸铁件、铜件、电缆线和塑料件等，均为大宗普通类材料，市场供应充足。

（四）行业竞争情况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目前国际知名井用潜水泵制造商主要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以丹麦格兰富、美国富兰克林为代表的知名企业占据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主要份额。随着

近年来产业转移的加快，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厂商正积极参与到国际井用潜水泵市场中，并以较好的性价比优势在非洲、亚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占据了较大市场份额。 我国部分出口导向型优势企业由于非常注重产品研发和技术革新， 经过多年的发展， 其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不断提升， 已通过贴牌

（

ＯＥＭ／ＯＤＭ

）等方式出口到包括欧美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国际市场，占据了一定市场份额，其中少数企业还发展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有品牌。

根据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排灌机械分会统计， 公司井用潜水泵销售规模在国内井用潜水泵生产企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连续两年排名国

内第一。

五、资产权属情况

（一）土地使用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拥有

４

宗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列

使用

权人

权属证书号

取得

方式

终止

日期

地址 用途 面积（平方米）

他项

权利

１

本公司

温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２７８８２

号

出让

２０５６

年

１

月

９

日

大溪镇一级公路南侧

注塑园区

工业

１３

，

５１６．３０

已抵押

２

本公司

温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２８０１６

号

出让

２０６２

年

１０

月

７

日 大溪镇大洋城工业区 工业

１

，

５２４．２０ －

３

本公司

温国用（

２０１５

）第

２８１５４

号（注）

出让

２０６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大溪镇后瓦屿村 工业

３０

，

７２６．９０

已抵押

４

本公司

温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２９５８８

号

出让

２０６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大溪镇后瓦屿村 工业

２０

，

４５８．００

已抵押

注：该土地使用权证是原温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２９５８７

号的地块，测量后重新发放的新证。

（二）房屋建筑物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拥有

９

处房屋产权，具体如下：

(下转A23版)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音股份”、“发行人”或“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２１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以下简称“《业务规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以下简称“《配售细

则》”）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以下简称“《投资者管理细则》”）、《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

（深证上［

２０１６

］

３

号，以下简称“《网上发行实施细则》”）及《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１６

］

３

号，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实施细

则》”）等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以下简称“电子平台”）。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

阅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网下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１

、投资者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

Ｔ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

Ｔ

日），其中，网下申购

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

申购价格同一申购数量上按申购时间（以深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序号为准）由后到先的顺序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

除的申购量不低于申购总量的

１０％

。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以低于

１０％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

申购。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４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资金账

户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５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具体中止条款请见“九、中止发行情况”。

６

、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新股投资风险，仔细研读发行人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风险，审慎参与本次发行的估值、报价、投资。根

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

Ｃ３４

“通用设备制造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了行业平均市盈率，请投资者

决策时参考。如果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重要提示

１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５４３

号

文核准。股票简称为“东音股份”，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７９３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

２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２５

，

７３８．４１

万元，本次拟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不设老股转让，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不超

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３

、市值要求：网下投资者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Ｔ－６

日，含当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持有的深市非限售

Ａ

股日均市值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万元（含）；网上投资者持有

１

万元

以上（含

１

万元）深市非限售

Ａ

股股票市值的，可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

Ｔ

日）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

日（含，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

Ｔ

日申购多只新股。

４

、投资者需充分了解有关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相关法律法规，请认真阅读本询价公告的各项内容，知悉本次发行的定价原则和配售原则，在提交报价前

应确保不属于禁止参与网下询价的情形，并确保其申购数量和未来持股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主管部门的规定。投资者一旦提交报价，保荐人（主承销商）

视为该投资者承诺：投资者参与本次报价符合法律法规和询价公告的规定，由此产生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５

、所有拟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必须在初步询价开始前一交易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Ｔ－５

日，周二）中午

１２

：

００

前在协会完成备案，同时需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

（

Ｔ－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前向保荐人（主承销商）报送核查材料电子版，核查材料原件需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Ｔ－３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前寄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１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５４３

号文核准。股票简称为“东音股份”，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７９３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

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

２

、本次拟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网下初始发行

１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具体数量将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５

日（

Ｔ－１

日）《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中明确。根据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确定回拨比例，并相应调整网上和网下发行最终数量。

３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通过深交所的电子平台实施；网

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实施。

４

、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入围有

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申购。

５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Ｔ－４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Ｔ－３

日），通过电子平台报价及查询的时间为上述每个交易日的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

下投资者应在上述时间内通过电子平台填写、提交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６

、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

Ｔ

日）的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发行公告》中公布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在参与网下申购时，投资

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其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须为初步询价中申报的入围申购量。

７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

Ｔ＋２

日）当日

１６

：

００

前，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

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的获配数量乘以确定的发行价格，为其获配的配售对象全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８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Ｔ－６

日）登载于巨潮网站（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二、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

刊载《招股意向书》

刊登《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网下投资者提交电子版核查资料

Ｔ－５

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

网下投资者在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截止时间

１２

：

００

）

网下投资者提交电子版核查资料截止日（截止时间

１５

：

００

）

Ｔ－４

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

初步询价起始日（

９

：

３０

开始）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Ｔ－３

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５

：

００

截止）

Ｔ－２

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

日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５

日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

网下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申购配号

确定网上、网下最终发行量

Ｔ＋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７

日

刊登《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确定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Ｔ＋２

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

刊登《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下获配投资者缴款（认购资金到账时间截止时点

１６

：

００

）

网上中签投资者缴款

Ｔ＋３

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Ｔ＋４

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网下发行申购日；

（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投资者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投资者及时与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

３

）若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连续发布《投资风险

特别公告》，每周至少发布一次，本次发行申购日将顺延三周；

（

４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三、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

（一）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投资者需满足的条件

可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是指符合《管理办法》、《业务规范》、《投资者管理细则》以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网下发行所设定的如下条件，已在协会

完成备案且成为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

１

、具备一定的股票投资经验。机构投资者应当依法设立、持续经营时间达到两年（含）以上，开展

Ａ

股投资业务时间达到两年（含）以上；个人投资者应具

备五年（含）以上的

Ａ

股投资经验。经行政许可从事证券、基金、期货、保险、信托等金融业务的机构投资者可不受上述限制。

２

、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最近

１２

个月未受到刑事处罚、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相关监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采取监管措施。

３

、具备必要的定价能力。机构投资者应具有相应的研究力量、有效的估值定价模型、科学的定价决策制度和完善的合规风控制度。

４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Ｔ－６

日，含当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持有深市非限售

Ａ

股日均市值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万元（含）。具体市值计算规则按照《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１６

］

３

号）。

５

、网下投资者需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协会完成备案且已开通

ＣＡ

证书，并通过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完成配售对象的资金配号的网下投资

者和股票配售对象方能参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

６

、若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或除公募基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之外的配售对象的任一

级出资方存在私募投资基金，该等私募投资基金均需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

法（试行）》的规定，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并按照本公告的要求提供登记备案的证明

文件。

７

、不属于下文“（三）不得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投资者”。

（二）承诺函及资质证明文件的提交方式

１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不含基金公司特定资产管理计划）、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

“社保基金”）无需申请可直接参与本次网下询价，但需自行审核比对关联方。

２

、其他类型的机构投资者需提供：

①

机构投资者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扫描版，盖公章）

②

私募基金需提供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扫描版，盖公章）。

③

附件

１

：《机构投资者关联方禁配确认与承诺函》（扫描版，盖公章）

④

附件

２

：《网下投资者基本信息表（机构）》（电子版、扫描版各一份，扫描版加盖公章）

⑤

附件

３

：《自有资金承诺函》（以自有资金参与者需提供；扫描版加盖公章）

３

、个人投资者需提供：

①

附件

３

：《自有资金承诺函》（扫描版，需本人签字）

②

附件

４

：《个人投资者关联方禁配确认与承诺函》（扫描版，需本人签字）

③

附件

５

：《网下投资者基本信息表（个人）》（电子版、扫描版各一份，扫描版需本人签字）

④

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扫描版，需本人签字）

投资者可从中泰证券官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ｔｓ．ｃｏｍ．ｃｎ

）下载，下载路径为：中泰证券官网—机构服务—

ＩＰＯ

网下询价专区。

邮件发送核查材料

以上资料电子版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Ｔ－５

日）

１５

：

００

前发送邮件至中泰证券资本市场部指定邮箱（

ｉｐｏ１＠ｚｔｓ．ｃｏｍ．ｃｎ

），发送的时间认定以“邮件显示的发送时

间”为准。邮件主题请按照以下格式：“东音股份

－

类型

－

名称”。例如：其他机构投资者标注“东音股份

－

其他机构

－

上海

ＸＸ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个人投资者标注

“东音股份

－

个人

－ＸＸ

”。

邮件发送后请及时电话确认，确认电话：

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９４８

、

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９４９

、

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９９６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快递送达原件

以上材料的原件需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Ｔ－３

日）

１７

：

００

前寄至中泰证券资本市场部。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

２８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５

层：赵妍

（收）邮编

１０００３２

。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会同见证律师在初步询价或配售前对投资者是否符合上述“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投资者需满足的条件”的相关要求进行核查，投资

者应按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要求进行相应地配合。如拒绝配合核查、未按规定提交文件、提供的材料经核查不符合配售资格的配售对象，直接或通过结构化产

品、出资私募基金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其提交的报价作为无效报价予以剔除。因投资者提供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所导致

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三）不得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投资者

１

、禁止参与配售的关联方不得参与报价

根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不得向下列对象配售股票：

①

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

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②

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主承销商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③

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④

第

①

、

②

、

③

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⑤

过去

６

个月内与主承销商存在保荐、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已与主承销商签署保荐、

承销业务合同或达成相关意向的公司及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⑥

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组织。

⑦

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黑名单中的机构或人员。

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或集合信托计划，也不得为在招募说明书、投资协议等文件中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载明以博取一、二级市场价差为目的申购新股的

证券投资产品。

⑨

法律法规规定其他不能参与新股网下询价的投资者。

第

②

、

③

项规定的禁止配售对象管理的公募基金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但应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网下投资者需自行审核比对关联方，确保不参加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的新股网下询价。参与询价即视为与保荐人

（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如因投资者的原因，导致参与询价或发生关联方配售等情况，投资者应承担由此所产生的全部责任。

（四）报价要求

１

、申报价格要求

网下投资者报价应当包含每股价格及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股数，且只能有一个报价，其中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行报价。网下投资者可以为

其管理的每一配售对象填报同一个拟申购价格，以

０．０１

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单位，该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每一配售对象申购数量下限为

１８０

万

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１８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同时不得超过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即

１

，

５００

万股。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３

、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提交报价后不得撤销，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其报价时间以重新提交电子

平台的时间为准。

４

、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

的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５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安排专人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Ｔ－６

日）至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Ｔ－３

日）接听咨询电话，电话：

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９４８

、

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９４９

、

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９９６

。投资者不得询问超出招股意向书和相关发行公告范围的问题，不得询问涉及发行价格或报价的相关信息。

投资者一旦参与新股网下询价即视同与主承销和发行人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关系，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五）下列投资者或配售对象提交的报价将被认定为无效报价

１

、本次发行中禁止配售的关联方；

２

、未按要求向保荐人（主承销商）提供《关联方禁配确认与承诺函》或《出资人基本信息表》的投资者或配售对象；

３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信托计划或在招募说明书、投资协议等文件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载明以博取一、二级市场价差为目的的申购首发股票的理财产品

等证券投资产品；

４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未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的规定，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基金备案，以及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出资人基本信息表的；

５

、被证券业协会列入黑名单的网下投资者。

（六）网上投资者的参与条件及报价要求

１

、在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完成后，投资者持有

１

万元以上（含

１

万元）深市非限售

Ａ

股股票市值的，可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

Ｔ

日）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

每

５

，

０００

元市值可申购

５００

股，不足

５

，

０００

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５００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５００

股或其整数倍，但申购上限不得超过本次网

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具体网上发行数量将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５

日（

Ｔ－１

日）的《发行公告》中披露。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

日（含，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

易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

Ｔ

日申购多只新股。

２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３

、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入围有

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申购。

四、定价规则和程序

（一）有效报价的定义

有效报价指网下投资者所申报价格不低于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确定的发行价格，而且符合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事先确定且公告的其他条

件的报价。有效报价投资者申购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申购数量为有效申购数量。

（二）剔除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报价

保荐人（主承销商）在定价前，需先行审查参与网下报价投资者的报价资格，剔除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提交的报价。包括：

１

、不符合本公告“二、网下投资者的参与条件及报价要求”的报价；

２

、其他投资者未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投资者需提交的材料，或提交材料信息和提供的原件信息不一致的相关投资者提交的报价将被确定为无效报

价予以剔除；

３

、经保荐人（主承销商）核查后确认该投资者是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以及承销团其他成员的关联方，相关投资者提交的报价将被确定为无效报价予

以剔除。

４

、私募基金未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出资人基本信息表和备案确认函，相关投资者提交的报价将被确定为无效报价予以剔除。

（三）定价原则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对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申购价格同一申购数量上按

申购时间（以深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序号为准）由后到先的顺序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除的申购量不低于申购总量

的

１０％

。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以低于

１０％

。

２

、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考虑剩余报价及申购数量、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

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入围申购量。有效报价投资者（指机构法人或个人）的数量不少于

１０

家。

３

、如有其它特殊情况，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遵守上述定价原则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剔除依据、确认有效报价投资者，合理、谨慎地确定发行价

格。

４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５

日（

Ｔ－１

日）的《发行公告》中对外披露。

（四）有关定价的其他事项

１

、提供有效报价的投资者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申购数量上限请见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５

日（

Ｔ－１

日）的《发行公告》，投资者应按照确定的发行

价格和入围申购量进行申购，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

Ｔ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２

、根据《业务规范》第四十五条和四十六条，如果投资者出现以下报价情形，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向协会报告并公告：

（

１

）使用他人账户报价；

（

２

）投资者之间协商报价；

（

３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账户报价；

（

４

）网上网下同时申购；

（

５

）与发行人或承销商串通报价；

（

６

）委托他人报价；

（

７

）无真实申购意图进行人情报价；

（

８

）故意压低或抬高价格；

（

９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

（

１０

）不具备定价能力，或没有严格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未能审慎报价；

（

１１

）机构投资者未建立估值模型；

（

１２

）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

（

１３

）不符合配售资格；

（

１４

）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

１５

）获配后未恪守持有期等相关承诺的；

（

１６

）协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同时截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投资者申购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

回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１

、网下发行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在

５０

倍以上但低于

１００

倍（含）的，应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

２０％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在

１００

倍以上的，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超过

１５０

倍的，回拨后

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

２

、网上投资者申购数量不足网上初始发行量的，可以回拨给网下投资者，回拨后有效报价投资者仍未能足额认购的情况下，将中止发行。

３

、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总量低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不得将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向网上回拨，将中止发行。

４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小于或等于

５０

倍的，不启动回拨机制。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７

日（

Ｔ＋１

日）在《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网上定价发行申购

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六、网下配售原则及方式

１

、投资者分类

有效报价投资者确定以后，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对参与申购的网下投资者进行分类，同类投资者将获得相同的配售比例，投资者分为三类：将公募基金和

社保基金划分为

Ａ

类，企业年金和保险产品划分为

Ｂ

类，其他投资机构及个人划分为

Ｃ

类。

２

、配售原则

首先将回拨后（如有）本次网下实际发行数量的

４０％

向

Ａ

类所有申购量同比例配售；其次将一定比例（初始比例不高于

３０％

）的网下实际发行数量向

Ｂ

类所

有申购量同比例配售，向

Ｂ

类优先配售的最终比例在初始比例的范围内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申购情况协商确定（具体比例详见《配售结果

公告》）；最后将剩余可配售股份向

Ａ

类和

Ｂ

类申购量未获配的部分以及

Ｃ

类所有申购量进行配售。总体原则上，同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应当相同；并确保

Ａ

类的

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的配售比例，

Ｂ

类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Ｃ

类的配售比例。

以下情况除外：

Ａ

类的有效申购总量为零、或

Ｂ

类的有效申购总量为零。

在

Ａ

类的有效申购总量大于等于网下实际发行数量的

４０％

时，确保

Ａ

类获配数量占网下实际发行数量的比例不低于

４０％

。若

Ａ

类的有效申购总量不足网下

实际发行数量的

４０％

时，或

Ｂ

类的有效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实际发行数量的一定比例（初始比例不高于

３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可以向其他符合条

件的网下投资者配售剩余部分。

３

、零股的处理原则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

１

股，产生的零股统一分配给

Ａ

类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

Ａ

，则产生

的零股统一分配给

Ｂ

类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

Ｂ

，则产生的零股统一分配给

Ｃ

类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当申购数量相同时，产生

的零股统一分配给申购时间最早的配售对象。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上述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确定网下投资者获配数量及应缴款金额，具体情况请见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

Ｔ＋２

日）刊登的《网下发行初步

配售结果公告》

七、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流程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网下有效报价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八、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

Ｔ＋２

日），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缴款情况确定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网下和网上

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网下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人（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请见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Ｔ＋４

日）刊登的《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以下简称“《发行结果公告》”）。

九、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本次发行将中止：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报价的投资者家数不足

１０

家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申购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数量，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申购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数量；提供有效报价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总

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总量；

３

、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４

、申购日（

Ｔ

日），网下实际申购总量低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５

、申购日（

Ｔ

日），网上投资者申购数量不足网上初始发行量的，可以回拨给网下投资者，回拨后有效报价投资者仍未能足额认购；

６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７

、发生其他特殊情况，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可协商决定中止发行；

８

、证监会对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

出现上述情况时，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实施中止发行措施，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发行人在重新启动发行前，需与保荐人（主承销

商）达成一致意见，并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向证监会提出申请。

十、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秀宝

住所：温岭市大溪镇大石一级公路南侧

电话：

０５７６－８１６０９９９８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６３３２３５８

联系人：方小桃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玮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簿记咨询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９４８

、

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９４９

、

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９９６

发行人: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28日

附件

１

：

机构投资者关联方禁配确认与承诺函

致：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拟参与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新股发行，请将本公司列入网下投资者询价名单。本公司确认并承诺

如下：

１

、本公司已知悉《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２１

号］）《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４

年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

协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

２０１４

年修订）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备案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等相关规定，符合以

下条件：

（

１

）具备一定的股票投资经验。依法设立、持续经营时间达到两年（含）以上，开展

Ａ

股投资业务时间达到两年（含）以上。（

２

）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最近

１２

个月未受到刑事处罚、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相关监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采取监管措施。（

３

）具备必要的定价能力。具有相应的研究力量、有效的估值定

价模型、科学的定价决策制度和完善的合规风控制度。（

４

）本公司申请的股票配售对象不是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或信托计划，也不是在招募说明书、投资协议

等文件中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载明以博取一、二级市场价差为目的申购首发股票的理财产品等证券投资产品。（

５

）本公司申请的股票配售对象已在协会完成备

案。（

６

）与发行人及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本公司承诺不属于如下情形：

（

１

）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

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

２

）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主承销商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

３

）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

４

）上述（

１

）、（

２

）、（

３

）条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

父母；

（

５

）过去

６

个月内与主承销商存在保荐、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已与主承销商签署保荐、

承销业务合同或达成相关意向的公司及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６

）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组织；

（

７

）协会公布的黑名单所列示的投资者；

（

８

）法律法规规定其他不能参与新股网下询价的投资者。上述第（

２

）、（

３

）项规定的禁止配售对象管理的公募基金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但应当符合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

３

、本公司承诺向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所有资料和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没有任何遗漏与误导。

４

、本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５

、若违反上述事项，本机构承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给其他投资者、发行人、承销商带来的一切损失。

网下投资者：

公司盖章：

承诺日期：

附件

２

：

网下投资者基本信息表（机构）

机构投资者名称

营业执照注册号 组织机构代码（

ＱＦＩＩ

为

ＱＦＩＩ

号）

联系人 固定电话

联系人手机 电子邮箱

办公地址

网下投资者类别

□

公募基金、社保基金

／ □

企业年金、保险

／ □

其他

（一）机构投资者股东、控股股东、子公司及能够实施重大影响公司的信息

公司

／

自然人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

身份证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１

、持有本机构

５％

以上股份股东情

况

２

、本机构实际控制人

３

、本机构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或执行合伙人信息

４

、本机构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

公司和本机构的控股子公司、本机

构能够实施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

（二）配售对象出资方基本信息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号码（深

圳）

是否为私募基金 出资方名称

出资方身份证明号码（个

人填身份证号码，机构填

写组织机构代码）

出资比例 出资金额（元）

合计

１００％

填写注意事项

１

、 配售对象信息可自行添加或另附表格，未列的配售对象视为未申请。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无需列示。

２

、 以非自有资金参与的投资者需填写出资方信息。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可免于填写。

３

、 以上均为必填项，若不适用请务必填“无”，不要留白；上述行均可自行添加。

４

、 填写时请务必按照规定格式：若身份证号末位是字母

Ｘ

，务必大写；身份证号必须填写完整，不能用其他符号代替或隐藏，可以是

１５

或者

１８

位；

组织机构代码证的格式为“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或

１８

位三证合一号；所有涉及公司的名称务必填全称。填写不符合上述格式的表格视同无效。

５

、 上表的出资方如是产品或合伙企业，需按照上表格式进一步明确到个人或者公司。如出资方为私募投资基金，需提供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证

明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扫描版，盖公章）。

公司（公章）：

日 期：

附件

３

：

自有资金承诺函

本人

／

本公司拟参与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新股发行并承诺本次参与发行的资金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本人

／

本公司会配合主承销商对

我方进行进一步核查。

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章：

个人投资者（个人签字）：

日期：

附件

４

：

个人投资者关联方禁配确认与承诺函

致：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人”）（身份证号： ）拟参与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新股发行，请将本人列入网下投资者询价名单。本人确认并

承诺如下：

１

、本人已知悉《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２１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

资者备案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等相关规定，符合以下条件：

（

１

）具备一定的股票投资经验。具备五年（含）以上的

Ａ

股投资经验。

（

２

）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最近

１２

个月未受到刑事处罚、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相关监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采取监管措施。

（

３

）具备必要的定价能力。

（

４

）本人已在协会完成备案。

（

５

）与发行人及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本人承诺不属于如下情形：

（

１

）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

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

２

）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主承销商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

３

）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

４

）上述（

１

）、（

２

）、（

３

）条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

父母；

（

５

）过去

６

个月内与主承销商存在保荐、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已与主承销商签署保荐、

承销业务合同或达成相关意向的公司及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６

）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

自然人、法人和组织；

（

７

）协会公布的黑名单所列示的投资者；

（

８

）法律法规规定其他不能参与新股网下询价的投资者。上述第（

２

）、（

３

）项规定的禁止配售对象管理的公募基金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但应当符合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

３

、本人承诺向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所有资料和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没有任何遗漏与误导；

４

、本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５

、若违反上述事项，本人承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给其他投资者、发行人、承销商带来的一切损失。

网下投资者：

个人签字：

承诺日期：

附件

５

：

网下投资者基本信息表（个人）

投资者姓名 身份证号码

证券账户号码（深圳） 手机号码

邮箱 通讯地址

１

、亲属信息

亲属关系 姓名 身份证号码

／

护照号 证券账户号码（深圳） 联系电话

父亲

母亲

配偶

配偶的父亲

配偶的母亲

配偶的兄弟姐妹

子女

子女的配偶

子女配偶的父亲

子女配偶的母亲

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的配偶

２

、本人目前任职

单位信息

公司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３

、本人控制或担

任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的

公司

填写注意事项：

１

、个人投资者需要填写的亲属包括投资者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亲属身

份证号码为必填信息，如无相应亲属请在相应的亲属姓名标注“无”；上述行均可自行添加。

２

、填写时请务必按照规定格式：若身份证号末位是字母

Ｘ

，务必大写；身份证号必须填写完整，不能用其他符号代替或隐藏，可以是

１５

或者

１８

位；组织

机构代码证的格式为“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或

１８

位三证合一号；所有涉及公司的名称务必填全称。填写不符合上述格式的表格视同无效。

３

、以上均为必填项，若不适用请务必填“无”，不要留白。

个人签字：

日 期：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86号)


